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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响应党中央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号召，在团员青年中弘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传统美德，特成立南京师范大学“星火爱心基金”。为规范爱心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理事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强化监督，现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南京师范大学“星火爱心基金”理事会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对爱心基金依法进行管理和使用的非盈利性组织，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一条  “星火爱心基金”的日常事务由南京师范大学星火爱心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理事会的成员将由学校团委领导、各大学生组织主席及个人团体捐款的代表组成。

第二条  基金理事会下设理事长1名，由学校领导担任；秘书长1名，由校团委书记担任；成员若干，由学校学生会主席以及捐助数额较大的3名个人代表和8名团体代表组成；法律顾问1名由江苏十佳法律顾问丁韶华担任。

第三章  基金来源

第一条  全校共青团员交纳一定数额的特殊团费组成南京师范大学“星火”爱心基金。

第二条  根据实际需要，开展面向社会或者全校师生员工的募捐、捐助活动，筹集爱心基金。第三条  特殊需要时，向学校行政申请爱心基金补助。

第四条  基金的利息计入基金。

第四章  基金募集

第一条  基金募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进行。

第二条  设立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专用帐户，基金捐赠可以采用转帐或汇款方式，捐赠人也可亲自到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办公室进行捐赠。

第三条  严格办理受赠和转赠登记，接受定向捐赠应与捐赠人签订捐赠协议。

第五章  基金使用范围
第一条  本基金用于资助因见义勇为，遭遇自然灾害或意外伤害、心理疾病、重大变故等诸多原因致困而急需帮助的南京师范大学在校学生。

第二条 本基金用于对灾区地区人民的援助。
第三条 本基金用于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小学奖爱心助学金的捐献。

第六章  基金申请流程

第一条  我校在校学生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向所在学院提出受赠申请，并填写《南京师范大学星火爱心基金受赠申请表》。
第二条  申请表交至各班团支部审批，再由各学院审批，通过后将受赠申请表报送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办公室，由理事会召开全体理事会议，讨论决定后实施资助。

第七章  基金管理

第一条  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基金管理，每半年向理事会全体成员报告基金的使用和基本状况。

第二条  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在接受捐赠时应当出具收款收据，募捐所得资金要及时入帐，并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管理好资金和帐目，做到公开透明，财务状况随时接受审计部门审计。

第三条  本基金募捐所得的资金和物品，每年向学校公布，做到公开、透明。基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接受全校师生监督，接受捐赠人对其捐赠基金使用情况的查询和监督。

第四条  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办公室建立爱心基金档案，包括捐赠者档案、受赠者档案、申请受赠者档案以及基金使用档案。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会的所有文件列入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会档案中，属于本理事会所有的档案，由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决定公布。

第五条  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办公室负责受赠人的随访工作。

第六条  捐赠人有权向本基金理事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理事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七条 基金专列帐户，由校财务处代管，专款专用。有关基金管理、使用的重大问题均由基金管理理事会讨论决定。

第八条  所获捐赠全部用于资助特困学生，不得挪作他用。

第九条  待条件成熟，本基金资助对象可向其他有关慈善活动延伸，资助符合本基金会宗旨和捐赠人意愿实施的慈善项目。

第八章  附则

第一条  本条例未尽事宜，由南京师范大学爱心基金理事会讨论决定。

第二条  本条例自2010年4月起执行。 

                                     南京师范大学星火基金会

                                          2010年4月6日
